
芒搬支发〔2019〕14号

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

关于印发《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各股室：

《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管理规定》，已经2019年8月30日办党支部班子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

2019年8月30日

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管理规定

第一条  为切实制止借婚丧、乔迁、升学、参军、生日、生子、开业，甚至巧立名目等乱请滥办、大操大办、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，维护正常的工作，有效预防因大操大办滋生的腐败，以良好的党风、政风带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，根据中央和省、州、市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，结合芒市搬迁安置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规定。

第二条  本规定适用于全办干部职工（含临聘人员）。

第三条  禁止操办或变相操办婚丧以外的一切喜庆事宜。严禁单位或个人为婚丧以外的一切事宜进行组织。
第四条  操办婚丧事宜，提倡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，严禁利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，或借机敛财。操办婚事仅限于本人及子女，其他人员的婚事本人不得出面请客。操办丧事仅限父母、岳父母、配偶、子女及其供养的直系亲属。
（一）操办婚丧事宜，实行“事前申报、事后报告”制度。办领导干部向市委主要领导申报；一般干部向办领导申报，申报人根据市领导或部门领导的审批意见办理。操办婚事须事前书面报告，操办丧事须事前采用电话等方式报告，事后7日内，以书面形式向接受申报机关报告操办情况。

（二）操办婚丧事宜严禁在办公区域、街道、学校、住宅小区、机关食堂等公共场所搭棚建灶和摆设宴席。操办中应厉行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，严格控制酒席规模。

（三）操办婚事不得收受管理和服务对象赠送的礼品礼金等，不得用单位财物作贺礼。

（四）严禁使用公车参与婚丧事宜，特殊情况的丧事需使用公车的，须报市纪委监委批准。

第五条  提倡健康、文明、进步的祝贺方式，严禁在电视台为他人或接受他人为自己点歌祝贺，不准单位为个人的喜庆事宜点歌。

第六条  责任追究。对违反规定大操大办酒席属首次的，给予批评谈话；两次以上（含两次）的，取消当年度评先选优资格；对本单位造成重大影响的，视情况当年考核评定为不称职或不合格，违规收受的礼金礼品一律收缴，并视情节按市上规定给予严肃处理；属临聘人员的一律解聘。

本规定由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负责解释，自2019年9月1日起执行。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《芒市移民开发局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管理规定》同时废止。
附件：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党员领导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申请表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  中共芒市搬迁安置办支部委员会           2019年 8月 30日印发 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附件

芒市搬迁安置办党支部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申请表

	姓名
	
	性别
	
	现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	事由
	
	申报时间
	

	办理时间
	
	办理地点
	

	宴请标准

及桌数
	

	预计来客范围及人数
	

	单位意见
	纪检委员签字:

年  月  日

	
	主要领导签字:

单位（盖章）:

年  月  日

	纪检监察

部门意见
	纪委（纪检组）（盖章）: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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